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698號

原      告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訴訟代理人  薛敏良 

被      告  富業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賈桂林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賈衍明 

            賈樹田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

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又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

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

意，應以文書證之。惟合意管轄約定，於民事訴訟法定有專

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第24

條、第2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除專屬管轄外，因雙方當

事人之合意，使本無管轄權之法院因而有管轄權，本有管轄

權之法院即喪失管轄權，合意管轄一經約定，原告即應向合

意管轄之法院起訴，不得向他法院起訴。從而，當事人以合

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如具備上開法定要件，當事人及法

院均應受其拘束，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除專屬管轄外，得

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0號

裁定意旨可參) 。另因原告合併提起之訴訟僅有單一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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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當事人之訴訟上處分權之尊重，避免因將該訴訟為分別

辯論，各自裁判，造成訴訟關係趨於複雜及裁判歧異之結

果，自應將該訴訟全部移送至該合意管轄法院，不得僅為一

部移送，其餘由受訴法院繼續審理。　　

二、本件兩造因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涉訟，關於該等

法律關係，原告分別與被告簽訂格式內容都相同的授信約定

書，其中的一般共同條款第14條約定：「立約人對貴行所負

之各宗債務，合意以地方法院或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等語，顯見兩造就本件返還借款事件曾合意由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管轄。此外，原告與被告賈桂

林、賈衍明、賈樹田另簽訂之連帶保證書記載：「如有紛爭

而涉訟時，保證人並同意以新北地方法院，或臺北地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等語，是原告與被告賈桂林、賈衍明、賈樹

田就本件返還借款事件，除合意由臺北地院管轄外，另合意

由本院管轄。

三、又依民事訴訟法第20條規定「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

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

但依第4條至前條規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

轄。」亦即於當事人間有合意管轄之約定時，並無民事訴訟

法第20條規定之適用。是本件原告與被告賈桂林、賈衍明、

賈樹田間，雖約定由本院合意管轄，然本院並未因此就原告

與被告富業商事股份有限公司間之訴訟取得管轄權。

四、本院考量本件被告所負債務為連帶債務，原告起訴僅為單一

聲明，為避免因分由二法院審理，致分別辯論，各自裁判，

造成裁判歧異並徒耗司法資源，亦為符合民事訴訟法關於管

轄權之規定，及考量當事人應訴便利性，應認此共同訴訟不

宜割裂處理，則被告賈桂林、賈衍明、賈樹田之訴訟，當應

與被告富業商事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一併移至臺北地院，方

屬妥適。

五、從而，原告誤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容有違誤，爰依職權將

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即臺北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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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首開法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謝宜雯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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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698號
原      告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訴訟代理人  薛敏良  
被      告  富業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賈桂林  


被      告  賈衍明  
            賈樹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又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惟合意管轄約定，於民事訴訟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第24條、第2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除專屬管轄外，因雙方當事人之合意，使本無管轄權之法院因而有管轄權，本有管轄權之法院即喪失管轄權，合意管轄一經約定，原告即應向合意管轄之法院起訴，不得向他法院起訴。從而，當事人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如具備上開法定要件，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除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0號裁定意旨可參) 。另因原告合併提起之訴訟僅有單一聲明，基於當事人之訴訟上處分權之尊重，避免因將該訴訟為分別辯論，各自裁判，造成訴訟關係趨於複雜及裁判歧異之結果，自應將該訴訟全部移送至該合意管轄法院，不得僅為一部移送，其餘由受訴法院繼續審理。　　
二、本件兩造因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涉訟，關於該等法律關係，原告分別與被告簽訂格式內容都相同的授信約定書，其中的一般共同條款第14條約定：「立約人對貴行所負之各宗債務，合意以地方法院或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顯見兩造就本件返還借款事件曾合意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管轄。此外，原告與被告賈桂林、賈衍明、賈樹田另簽訂之連帶保證書記載：「如有紛爭而涉訟時，保證人並同意以新北地方法院，或臺北地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是原告與被告賈桂林、賈衍明、賈樹田就本件返還借款事件，除合意由臺北地院管轄外，另合意由本院管轄。
三、又依民事訴訟法第20條規定「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第4條至前條規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亦即於當事人間有合意管轄之約定時，並無民事訴訟法第20條規定之適用。是本件原告與被告賈桂林、賈衍明、賈樹田間，雖約定由本院合意管轄，然本院並未因此就原告與被告富業商事股份有限公司間之訴訟取得管轄權。
四、本院考量本件被告所負債務為連帶債務，原告起訴僅為單一聲明，為避免因分由二法院審理，致分別辯論，各自裁判，造成裁判歧異並徒耗司法資源，亦為符合民事訴訟法關於管轄權之規定，及考量當事人應訴便利性，應認此共同訴訟不宜割裂處理，則被告賈桂林、賈衍明、賈樹田之訴訟，當應與被告富業商事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一併移至臺北地院，方屬妥適。
五、從而，原告誤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容有違誤，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即臺北地院。
六、依首開法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謝宜雯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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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訴訟代理人  薛敏良  
被      告  富業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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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樹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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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
    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又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
    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
    意，應以文書證之。惟合意管轄約定，於民事訴訟法定有專
    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第24
    條、第2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除專屬管轄外，因雙方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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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件兩造因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涉訟，關於該等
    法律關係，原告分別與被告簽訂格式內容都相同的授信約定
    書，其中的一般共同條款第14條約定：「立約人對貴行所負
    之各宗債務，合意以地方法院或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等語，顯見兩造就本件返還借款事件曾合意由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管轄。此外，原告與被告賈桂
    林、賈衍明、賈樹田另簽訂之連帶保證書記載：「如有紛爭
    而涉訟時，保證人並同意以新北地方法院，或臺北地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等語，是原告與被告賈桂林、賈衍明、賈樹
    田就本件返還借款事件，除合意由臺北地院管轄外，另合意
    由本院管轄。
三、又依民事訴訟法第20條規定「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
    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
    但依第4條至前條規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
    」亦即於當事人間有合意管轄之約定時，並無民事訴訟法第
    20條規定之適用。是本件原告與被告賈桂林、賈衍明、賈樹
    田間，雖約定由本院合意管轄，然本院並未因此就原告與被
    告富業商事股份有限公司間之訴訟取得管轄權。
四、本院考量本件被告所負債務為連帶債務，原告起訴僅為單一
    聲明，為避免因分由二法院審理，致分別辯論，各自裁判，
    造成裁判歧異並徒耗司法資源，亦為符合民事訴訟法關於管
    轄權之規定，及考量當事人應訴便利性，應認此共同訴訟不
    宜割裂處理，則被告賈桂林、賈衍明、賈樹田之訴訟，當應
    與被告富業商事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一併移至臺北地院，方
    屬妥適。
五、從而，原告誤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容有違誤，爰依職權將
    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即臺北地院。
六、依首開法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謝宜雯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698號
原      告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訴訟代理人  薛敏良  
被      告  富業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賈桂林  

被      告  賈衍明  
            賈樹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又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惟合意管轄約定，於民事訴訟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第24條、第2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除專屬管轄外，因雙方當事人之合意，使本無管轄權之法院因而有管轄權，本有管轄權之法院即喪失管轄權，合意管轄一經約定，原告即應向合意管轄之法院起訴，不得向他法院起訴。從而，當事人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如具備上開法定要件，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除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0號裁定意旨可參) 。另因原告合併提起之訴訟僅有單一聲明，基於當事人之訴訟上處分權之尊重，避免因將該訴訟為分別辯論，各自裁判，造成訴訟關係趨於複雜及裁判歧異之結果，自應將該訴訟全部移送至該合意管轄法院，不得僅為一部移送，其餘由受訴法院繼續審理。　　
二、本件兩造因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涉訟，關於該等法律關係，原告分別與被告簽訂格式內容都相同的授信約定書，其中的一般共同條款第14條約定：「立約人對貴行所負之各宗債務，合意以地方法院或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顯見兩造就本件返還借款事件曾合意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管轄。此外，原告與被告賈桂林、賈衍明、賈樹田另簽訂之連帶保證書記載：「如有紛爭而涉訟時，保證人並同意以新北地方法院，或臺北地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是原告與被告賈桂林、賈衍明、賈樹田就本件返還借款事件，除合意由臺北地院管轄外，另合意由本院管轄。
三、又依民事訴訟法第20條規定「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第4條至前條規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亦即於當事人間有合意管轄之約定時，並無民事訴訟法第20條規定之適用。是本件原告與被告賈桂林、賈衍明、賈樹田間，雖約定由本院合意管轄，然本院並未因此就原告與被告富業商事股份有限公司間之訴訟取得管轄權。
四、本院考量本件被告所負債務為連帶債務，原告起訴僅為單一聲明，為避免因分由二法院審理，致分別辯論，各自裁判，造成裁判歧異並徒耗司法資源，亦為符合民事訴訟法關於管轄權之規定，及考量當事人應訴便利性，應認此共同訴訟不宜割裂處理，則被告賈桂林、賈衍明、賈樹田之訴訟，當應與被告富業商事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一併移至臺北地院，方屬妥適。
五、從而，原告誤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容有違誤，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即臺北地院。
六、依首開法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謝宜雯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